
村民串门被狗咬伤谁之过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张超

本报讯 “我已经七十多岁

了， 法律意识淡薄， 酒后一时失

控， 现在深刻认识到错误， 请求法

庭宽大处理。” 近日， 坐在徐汇区

人民法院刑事法庭的被告席上， 扬

言自杀却咬伤施救民警的老汉低头

忏悔。

事情要从去年八月的一天说

起。 当天早上， 73 岁的老汉杨某

因琐事心情不好， 早饭时就喝了大

量白酒， 出门后便径直躺到某路口

的机动车道上， 并扬言要自杀， 旁

边正在指挥交通的交警见状后第一

时间前来处置， 并拨打了报警电

话。

不久， 派出所民警周警官和同

事赶到了现场， 两人共同对杨某进

行规劝。 此时杨某已经酩酊大醉，

满嘴胡言乱语， 根本不理会民警的

规劝。 在反复劝说无效后， 周警官

决定将杨某带回派出所， 然而杨某

拒不配合， 借着酒劲对民警抓挠撕

咬， 致使周警官右手虎口被咬伤、

左手腕多处抓伤， 经鉴定， 构成轻

微伤。

徐汇法院审理后认为， 杨某暴

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

察， 其行为已经构成妨害公务罪，

应予处罚。 杨某到案后如实供述自

己的罪行， 依法予以从轻处罚。 根

据杨某犯罪的事实、 性质、 情节及

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 法院认定杨

某犯妨害公务罪， 判处拘役 4 个

月。

□见习记者 张叶荷

本报讯 为了健身， 购买了 5

年的健身会员卡， 然而在会员卡还

有一年时效的时候， 健身房竟闭店

了。 近日， 徐汇区人民法院审理了

该起案件， 判决上海罗家休闲健身

有限公司支付温玉婷剩余一年的会

费 3200元。

2015 年 1 月 28 日， 温玉婷向

上海罗家休闲健身有限公司支付了

1.6万元购买“五年卡”， 用于在该

店接受瑜伽健身锻炼服务。 同时，

双方通过 《会籍申请表》 约定， 温

玉婷的会员卡有效期自 2015 年 1

月 30 日起至 2020 年 1 月 28 日止,

会员卡类型为时间卡。

从 2018 年 11 月起， 温玉婷发

现， 该店开始出现不提供毛巾等洗

浴用品、 每天课程减少、 突然通知

停课、 闭馆打扫等状况。 在 2019

年 1 月 15 日， 该店向会员张贴通

告： “尊敬的会员您好！ 我们因公

司跟物业有些问题沟通未达成一

致， 故暂停营业几天， 具体开课时

间再另行通知……” 之后， 该店闭

门至今。

于是， 温玉婷诉至徐汇法院，

要求该公司退还会员卡中剩余一年

的年费 3200元。

徐汇法院认为， 双方已经成立

服务合同法律关系。 在会员有效期

内， 上海罗家休闲健身有限公司本

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

务， 包括安排瑜伽课程、 开放场馆

并接受原告前来锻炼等。 然而， 自

2019 年 1 月 15 日起闭门至今， 该

违约行为致使原告无法享受付费会

员权益， 无法实现锻炼身心的合同

目的。 原告要求退还剩余一年年费

的请求于法不悖， 予以支持。

（文中人名及公司名均为化名）

□记者 王川

本报讯 日前， 金山区一村民

金某在前往隔壁邻居家时不慎被邻

居家养的狗咬伤， 并因此发生治疗

费用。 经金山区人民法院审理， 最

终判决犬只饲养人陶某赔偿金某治

疗费等各项损失 2945元。

金某诉称， 2018 年 9 月 15 日

18 时许， 她在娘家廊下镇南塘村

被隔壁陶某家的狼狗咬伤， 并因此

花费了医药费 2645 元， 休息 15

天， 于是起诉要求判令被告陶某赔

偿原告医疗费、 误工费、 交通费、

护理费、 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

8695元。

庭审中， 被告陶某不同意原告

的诉讼请求， 辩称金某擅自闯入他

的家中， 自己家的狗是宠物狗， 而

非金某所说的狼狗， 是合法饲养。

事发时， 狗被拴在客厅里。 金某被

狗咬伤， 是她自己的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定： 原告金某娘

家与被告家均在廊下镇南塘村。

2018 年 9 月 15 日， 金某因前往陶

某家拿肉， 在客厅处被陶某饲养的

狗咬伤。 金某于当日就诊， 之后复

诊治疗。 为此， 原告花费了医疗费

2645.5元。

法院认为， 本案的争议焦点

为， 对于损害的发生， 金某是否存

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 陶某认为金

某明知被告家中养狗， 应当负有注

意义务， 且金某晚上 7点半未经邀

请上门， 自身具有过错。 金某则认

为， 自己是去被告家拿肉的， 被告

饲养的狗咬伤自己， 应当承担赔偿

责任。

法院认为， 本案中， 事发地点

虽然在被告家中， 但事发当日南塘

村部分村民均前往被告家中拿肉。

而原告娘家与被告家属同村同组，

其前往被告家也是为了拿肉， 事出

有因， 并非无缘无故进入被告家。

法院认为， 原告的行为属于正常的

社会交往行为， 对于损害的发生不

存在重大过失， 更谈不上故意。 且

被告也未提交证据证明损失是因原

告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 因此被告

作为动物饲养人应对原告被咬伤所

致的损害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李娜

没有实地看到房屋， 也没见到

卖家， 甚至连购房合同原件也没拿

到， 买家小张就稀里糊涂将购房款

80 万元付到房产中介小黄个人账

户， 因卖家王女士一直未在合同上

签字， 房子也被司法查封， 小张只

能诉至法院， 要求中介公司返还剩

余的购房款 50 万元并支付相应利

息。 松江区人民法院通过庭审调

查， 抽丝剥茧， 厘清各方法律关

系， 最终判决中介公司返还小张购

房意向金 50 万元， 驳回小张主张

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

冲动支付购房款 50万元

2016 年 8 月 1 日， 中介小黄

告诉小张房价涨得厉害， 现在有一

套房屋低于市场价 60 万元， 让小

张赶紧到中介公司门店来签合同，

小张急急忙忙跑到中介门店， 只看

了小黄的工作证及房屋的照片， 就

在小黄提供的有中介公司公章的房

屋买卖 （居间） 协议上签字， 双方

约定了房屋总价为 900 万元， 购房

意向金为 80万元。

中介小黄表示， 因为卖家王女

士人在国外， 要过几天才能回国签

合同， 合同原件要等王女士签字后

再交给小张， 并且因为卖家王女士

只认识小黄， 要求钱款由小黄转交

后转为购房款。小张对此深信不疑，

就直接往小黄个人账户打款 80 万

元， 小黄提供了中介公司盖章的诚

意金收据， 其个人也出具了收款收

据，写明购房不成则全款退还。

未见购房合同

且房屋被司法查封

之后， 小张一直未拿到购房合

同原件， 心里很着急， 不停催促小

黄， 小黄只好承认因王女士和该

房屋的前一位买家存在纠纷， 已

经起诉到法院了， 所以王女士不

愿意在购房合同上签字。 2016 年

12 月 15 日， 小黄安排小张同王女

士碰面， 但王女士只表示收到小

黄转账的 50 万元， 但与小张无

关， 不同意向小张出具收款收据，

并表示房屋已被法院查封。 小张

对此又气又急， 小黄则连忙将还

在他这里的 30 万元还给了小张，

但付给王女士的钱， 他表示无能

为力了。

多次协商未果， 小张只好凭

借手上仅有的购房合同、 诚意金

收据复印件， 起诉至法院， 请求判

令中介公司返还剩余购房款 50 万

元并支付利息。 庭审中， 中介公司

否认小黄是公司员工， 钱款也没有

进公司账户， 对小张提供的购房合

同及诚意金复印件真实性均不予认

可， 因此公司不同意小张的诉讼请

求。

松江法院经审理， 依法追加小

黄及王女士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

讼。 小黄到庭后提交了中介公司于

2016 年 10 月 30 日出具的一份公

开信， 写明小黄作为店长， 利用职

务之便、 严重侵害公司和客户的权

益， 公司将其开除； 小黄还提交了

转账给王女士的凭证。 王女士则认

为收到小黄的转账与小张无关， 是

小黄给她的上一个买家的赔偿款。

法院依法认定中介为职务

行为

法院结合小黄当时为中介公司

店长的事实， 依法认定小张提供的

购房合同及收据复印件均为被告出

具， 小黄向小张收取购房意向金及

向王女士付款的行为均为职务行

为， 但因卖家王女士并未在该协议

上签字， 而被告出具的 《诚意金收

据》 明确载明原告支付的款项为诚

意金， 因此法院依法认定原告支付

的款项为诚意金， 并非定金。

被告作为中介方， 在卖家王女

士未签字且小张未指示付款的情况

下， 收取原告支付的诚意金并无法

律及合同依据， 并给原告造成了实

际损失， 已构成不当得利， 理应返

还原告。 鉴于小张向中介公司员工

直接支付款项， 存在一定的过错，

因此小张要求中介公司支付利息的

诉请， 法院不予支持。

最终， 中介公司通过诉讼， 向

王女士拿回了小黄付出去的 50 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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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孩子是童星？ 小心陷阱！
6名家长起诉某传媒公司 要求全额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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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夏天

通讯员 王梦茜

随着各类综艺娱乐节目的热

播， 越来越多的小演员、 小主持人

纷纷进入大众视野。 不少家长感

到， 如果自家宝贝也能上节目、 拍

电影， 既能培养孩子特长， 又能为

日后入园入学“加分”， 说不定还

会成为“明日之星” ……然而现实

中， 有些家长就不小心落入了演艺

消费的“坑”， 昔日的美好愿望成

了泡影， 最后不得不走上诉讼维权

的道路。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近日

审理了一起 6名家长诉传媒公司维

权案。

“电视台”招募小演员

家长签约交费

“您好， 您的孩子已经入选

XX 电视台儿童情景剧面试……”

2017 年初， 孙女士接到了一个自

称是电视台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

说她的儿子小亮 （8 岁） 进入了某

频道微电影拍摄选拔， 请她带孩子

去面试。 接着， 孙女士收到一条短

信， 上面有面试的时间和地点。 孙

女士一看在电视台面试， 便放下心

来， 抱着试试的心态带孩子参加了

面试。

面试当天， 孙女士看到现场有

不少打着“××电视台网络情景剧

拍摄” 的宣传海报， 还有其他孩子

拍摄微电影的图片、 视频等， 就连

面试老师的名片上也都印有“××

栏目组艺术总监、 导演” 的字样，

这让孙女士感到“非常正式”。 过

了几天， 孙女士又接到通知说小亮

进了复试， 孙女士高兴不已。

小亮复试后， 栏目组夸孩子表

现非常好， 可以进入剧组拍摄， 但

正式上镜前还需要专业的老师辅

导。 听到孩子能拍电影、 能上电

视， 孙女士觉得这也是孩子露脸表

现的机会， 加上对方在协议中承诺

“在一年有效期内 100%上镜 、

100%播出， 如违约则 100%无条件

全额退费”， 孙女士更觉吃了定心

丸， 便爽快地与传媒公司签订了

《合作协议》 和 《赞助协议》， 支付

了培训费、 包装推广费等共计 1.5

万多元。

合约到期却未播出

家长怒而起诉

炎炎夏日， 孙女士陪着小亮辗

转多地培训和拍摄， 食宿、 路费均

由孙女士承担。 在现场， 孙女士还

认识了其他同样带孩子来拍微电影

的家长， 孩子从 3、 4 岁到 7、 8 岁

不等。 他们说根据角色的不同， 交

的推广费或赞助费也不一样， 从

8000 多元到 1 万多元。 其间， 小

亮总共参与拍摄了三部影片。

没想到的是， 2018 年 4 月协

议到期后， 孙女士和小亮却不见影

片播出。 孙女士多次催问影片播出

进程， 传媒公司以档期排满等各种

理由搪塞， 并拒绝退费。 最终， 传

媒公司告诉孙女士， 小亮参与拍摄

的一部影片因第三方在制作的过程

中母片丢失无法播出。 这时， 其他

家长也纷纷反映， 他们孩子拍的片

子也因为各种原因未能播出， 少数

已播的不是在电视上播出， 而是传

媒公司给了一个网络视频链接， 且

已超过协议约定的时间。

在双方多次沟通无效的情况

下， 孙女士等六名家长起诉传媒公

司， 要求全额退款。

传媒公司构成违约

须全额退款

一审法院认为， 传媒公司的行

为已构成违约， 判决传媒公司全额

退款。 传媒公司不服， 向上海一中

院上诉。 传媒公司辩称， 首先， 母

片丢失是第三方的责任， 是不可抗

力， 不能因此要求退款； 第二， 合

同中的“100%播出” 并未明确一

定要在什么平台播出； 第三， 赞助

费属于家长对拍摄的无偿赠与， 不

应退还。

上海一中院经审理认为， 传媒公

司与孙女士等人签订的合作协议， 是

双方真实意思表示， 合法有效。 传媒

公司主张因案外人原因导致母片损

毁， 是不可抗力， 该院认为， 案外人

原因导致合同未能履行不属于不可抗

力， 传媒公司不能因此免除应负的合

同责任。 对于已播出的影片， 因播出

时间已超出协议有效期， 所以传媒公

司仍构成违约。 鉴于传媒公司在协议

中明确承诺， 在有效期内 100%上镜、

100%影片播出， 如违约则 100%无条

件全额退费， 因其未能依照约定履行

义务， 故孙女士等人要求传媒公司全

额退费， 具有合同依据， 应予支持。

《赞助协议》 和 《合作协议》 是一个

整体， 孙女士等人支付赞助费用是附

条件的， 并非纯粹的赠与行为， 因传

媒公司的行为导致所附条件并未成

就， 赞助费用亦应予退还。

上海一中院驳回上诉， 维持原

判。

（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糊里糊涂付款 购房不成找谁还
法院判决中介公司返还购房意向金

买了5年健身卡 未到期健身房先关门

醉酒老汉自杀不成竟袭警


